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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 離你有多遠？ 



Cedaw 
  聯合國九大人權公約之一 

就在你身邊？ 



Cedaw核心 

 形式平等→實質平等 

 

 不歧視→禁止歧視 

 

 個人義務→國家義務 

 

 



法律平等(形式上的平等) v. 實質平等 

法律平等 實質平等 

內涵 法律條文: 
1.平等適用於男性
與女性 
2.條文本身為性別
中立(gender 

neutral) 

超越法律條文的規範面,  
在個案適用面、條文解
釋、執行面、效果面皆
達到性別的平等 

檢視對象 法規 法規執行後之效果, 例
如受到條文規範的受規
範對象之比例是否男女
相當(如該法規受益者、
受處罰者、管理者等性
別統計資料) 



形式平等→實質平等 



不歧視→禁止歧視 

有意的歧視與無意的歧視 

 

法律上之歧視與實際上之歧視 

 

政府行為和私人行為 

 



以你可能遭遇的事為例 

私人的行為？ 



你不可不知的事! 



 法國薩科齊政府的公共工程部長喬治•特隆
受到兩名女子性騷擾的指控，於當地時間29
日宣佈辭職。 

 

 這兩名女子稱，她們之所以能指控這位部長
，是從國際貨幣基金會前總裁卡恩被紐約酒
店女員工告發一事中獲得了勇氣。  



你可能遭遇的事 
  性騷擾事件之處理 



可能涉及條文及其法律指標 

 第一條 

 一般性建議書19/6 ，歧視亦包函性別暴力，
19/17包含性騷擾 

 第二條 

 一般性建議書28/19 ，制定法規 

 一般性建議書28/34 ，提供訴訟保障 

 一般性建議書28/36 ，確保公私領域之救濟 

 第十一條 

 一般性建議書19/17 ，19/18  

 



一般性建議第19/6 

 歧視的定義包括基於性別的暴力， 

 即因為是女人而對之施加暴力，或女人受害
比例特大。包括施加身體的、心理的或性的
傷害或痛苦、威脅施加這類行動、壓制和其
他剝奪自由行動。 

 基於性別的暴力可能違犯《公約》的具體條
款，不論這些條款是否明文提到暴力。 



國家應該做什麼，一般性建議19/9 

 …..，締約國如果沒有盡力防止侵犯權利或
調查暴力行為並施以懲罰及提供賠償，也可
能為私人行為承負責任。 



第11條工作權之減損- 

 19/17.如果婦女遭到基於性別的暴力，例
如在工作單位的性騷擾時，就業平等權利也
會嚴重減損。 

 19/18.性騷擾包括不受歡迎的具有性動機
的行為，如身體接觸和求愛動作，帶黃色的
字眼，出示淫穢書畫和提出性要求，不論是
以詞語還是用行動來表示。這類行為可以是
侮辱人的，構成健康和安全的問題。如果婦
女有合理理由相信她如拒絕的話，在工作包
括徵聘或升級方面、對她都很不利，或者造
成不友 

 善的工作環境，則這類行為就是歧視性的。 



國家應該做什麼19/24 

 (a)締約國應採取適當而有效的措施，以掃除一切
形式基於性別的暴力，不論是出於公共或私人行為
； 

 (b)締約國應確保關於家庭暴力、性侵害、性攻擊
及其基於性別的暴力的法律均能充分保護所有婦女
並且尊重她們的人格完整和尊嚴。應向受害者提供
適當保護和支助服務。 

 向司法和執法人員及其他公務官員提供對性別問題
敏感的培訓； 

 (c)應彙編關於暴力的程度、原因和後果以及防止
和處理暴力措施的有效性的統計並進行有關的研究
； 



 (j)締約國應在其報告中載列有關性騷擾的資
料以及 

 為保護婦女在工作單位不受性騷擾及其他形
式脅迫暴力而採取的措施； 



國家該做什麼 

 性騷擾防治相關法制 

例如性別工作平等法 

例如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處理要點 

 所屬人員知道申訴機制嗎？ 

 處理人員有性別意識嗎？ 

 案件處理之司法人員或公務員具有性別意識
嗎？ 

 違反該如何處理？ 



 性騷擾申訴專線電話 

 電子信箱（@... .gov.tw） 



個人義務→國家義務 

尊重義務:法規或政策必須確保沒有直
接或間接歧視。 

保護義務:法律要防止違法行為、提供
救濟。 

實現義務:創造有利環境，以積極的政
策和有效之方案實現婦女權利，改善婦
女的狀況。 

促進義務:宣傳和提倡CEDAW之原則。 

 



找出問題 

適用法規 

法律指標及一般性建議書 

確認是否相容 

提出改善措施 



性別統計的正確性 

 例如地方法院離婚事件離婚原因 

 

 總計 計 5,182，男2,591女 2,591 

 與配偶以外之人合意性交 

  總計24， 男  12，女 12 

 受他 方虐待 

 總計 200，男 100，女 100….. 

 



如何選擇涉及的條文 

 



CEDAW條文結構 



CEDAW實質條款結構 



 第一條 

 在本公約中，“對婦女的歧視”一詞指基於性
別而作的任何區別、排斥或限制，其影響或
其目的均足以妨礙或否認婦女不論已婚未婚
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認識、享有或行使在政
治、經濟、社會、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
面的人權和基本自由。 

 



第一條條文重點說明: 

 

1.性(sex)與性別(gender) 

 

 一般性建議第28號 

 

性:生理差異  

      女性之生殖系統有孕育子女之生理獨特性 

性別:社會意義上的身分、地位和男女角色分工、
以及社會對這類生理差異賦與的社會與文化意涵 

 

 



第一條條文重點說明 

2.任何基於性別而為之區別、 排斥、和限制 
(1)不論有意無意 

     不論該行為目的還是效果有歧視的結果  

(2)包含政府行為與私人行為 

     國家要為私人之歧視行為負責任 

(3)包括作為和不作為 

     意謂國家有積極保障婦女平等和實現婦女權益的作為
義務 

3.婦女不論已婚未婚 



4.人權和基本自由 

 生命權； 

 不受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懲罰的權利
； 

 在國際或國內武裝衝突時享受人道主義規範的平等
保護的權利； 

 自由和人身安全權利； 

 法律之前平等保護權； 

 家庭中的平等權； 

 可達到的最高身心健康權； 

 工作條件公平有利的權利。(見一般性建議19/7) 

 



嚴重失衡的性別比例 

 ....根據國民健康局統計，今年的出生率雖
然比去年同期成長2成，不過男女失衡的性
別比，竟然攀升到1.079比1，其中以台北
市男女失衡的最為嚴重。台北市衛生局今年
首創「不做性別篩選」宣導標章，今天（21
）邀請台灣婦產科醫學會、中華民國生育醫
學會、台灣生殖醫學會和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共同呼籲響應『拒』做性別篩選。 

 



國家該如何因應？ 

 …..台北市有七所國小，男學童比女性學童
多許多，其中第一名指南國小，男童數竟高
達七成三，明道國小男學童也高達六成，教
育局有沒有注意到這樣男女失衡現象嗎？議
員質疑，國小沒有男女分校？竟會出現這麼
嚴重的失衡狀況？ 

 



日本流行赴泰國造人 9成為了生女兒 

 

 .日本並不允許父母選擇胎兒性別，為了選
擇生男或生女，愈來愈多日本夫婦到泰國以
體外受精製造試管嬰兒。 

   

 《星島日報》報導，今年已有 90 對日本夫
婦遠赴泰國「造人」，當中 9 成是為了想
「追個女」，他們多數是已經擁有好幾個兒
子。………. 

   

 





一般性建議第19/10 

 

 第2 條和第3 條規定了除第5 至16 條所規
定的具體義務外，消除一切形式歧視的全面
義務。 



第二條 消除歧視之義務 

國家義務: 

 

1.立即 

2.用一切適當辦法 

3.消除對婦女之歧視 

 



第二條 消除歧視之義務 

 

各款摘要 

a.「男女平等原則」入憲或和立法 

b.禁止歧視之立法義務 

c. 確保提供男女平等保障之法律救濟 

d.避免直接或間接歧視之行為或作法 

e.消除私人行為者之歧視 

f. 修改廢除對婦女歧視之法規 

g.廢止刑法對婦女歧視之規定 

 

 



第二條 
 一般性建議28/31.(a)、(f)和(g) 

 締約國有提供法律保護和廢除或修訂歧視性法
律和規章的義務，作為消除對婦女的歧視政策
的一部分。 

 …締約國有義務採取步驟，修改或廢除構成對
婦女歧視的現行法律、規章、習俗和慣例。一
些特定群體的婦女，包括被剝奪自由的婦女、
難民、尋求庇護者和遷徙婦女、無國籍婦女、
同性戀婦女、殘疾婦女、人口販運的女性受害
者、喪偶和老年婦女等，尤其易受到民法和刑
法、規章和習慣法和慣例的歧視。 



第三條 推動婦女享有人權和基本自
由  

第二條 第三條 

義務之內
涵 

消除對婦女之歧
視 

使婦女得到充分發展, 
以享有人權與自由 

義務之性
質 

偏向法律及政策
制定、修改、廢
除之義務(一般性
法律義務) 

偏向政治、社會、 經
濟、 
 文化等領域的積極發
展義務 



一般性建議第19/10~12 
                      -國家之全面性義務 

 消除歧視，避免婦女陷入從屬地位及傳統刻
板角色，使其得以獲得文化經濟社會及政治
各層面之發展。 

 消除性別暴力，使婦女具有完整人格，避免
成為性玩物。 



你一定認識它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 第22條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錄取人員，由考試院
發給考試及格證書，並登載 公報。…… 

 考試及格證書之式樣及費額，由考試院定之。
….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16846


有登錄之必要嗎 

 記帳士法第 11 條 
 主關應備置記帳士名簿，載明下列事項： 

 一、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住址、學歷及經歷。 

 二、記帳士證書字號。 

 三、執行業務區域。 

 四、事務所名稱、地址及電話。 

 五、開業日期。 

 六、曾否受過懲戒。  

 



可能涉及條文 

 第一條 

 一般建議書 

 有意或無意之區別28/5 



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管理辦法 

 第 三 條 

 服務證內容應包括志願服務標誌、志工姓名
、照片、發給服務證之單位、編號等，並由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製發及管理。 

 第 五 條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造具名冊，…前項名冊
應記載志工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國民
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 

 



國保生育給付 約7千媽媽未申請  

 國民年金保險去年7月起新增生育給付，但
仍有多數已婚婦女未領取，勞保局今天表示
，與相關單位比對，有高達6900多人未領
取生育給付，………..  

  勞保局將從今年7月起，每半年1次主動通
知未申請給付的民眾。勞保局說明，除了已
婚女性可請領外，未婚女性也可以請領，但
為顧及隱私，不會主動通知未婚的國保被保
險人，但同樣可以請領每胎1萬7280元的生
育給付金。 

 



生育子女之選擇權 

與健保給付 



 一位婦女因為遭受丈夫家暴，因而訴請離婚，不過在訴
請離婚的同時卻發現自己懷孕。由於優生保健法規定，
女性要進行人工流產，必須獲得配偶同意。而在配偶不
可能同意的情況下，這位婦女除了生下小孩，就只能以
非法方式終止懷孕。如果這位遭受家暴的婦女私下到醫
院進行終止懷孕手術，家暴的丈夫就可以用刑法的墮胎
罪對醫生以及妻子提告，這樣的法令規定明顯有不合理
之處。 

 【摘錄自100年7月6日立報】 

 



婦女保健與人工流產 

 懷孕婦女經診斷或證明有下列情事之一，得
依其自願，施行人工流產：…. 六、因懷孕
或生產，將影響其心理健康或家庭生活者。 
未婚之未成年人或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
依前項規定施行人工流產，應 得法定代理
人或輔助人之同意。有配偶者，依前項第六
款規定施行人工流 產，應得配偶之同意。
但配偶生死不明或無意識或精神錯亂者，不
在此限 。 



健保給付並未要求合法與否，但 

 刑法第288條 

 懷胎婦女服藥或以他法墮胎者，處六月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一百元以下罰金。懷胎婦女聽
從他人墮胎者，亦同。 

 刑法第289條 

 受懷胎婦女之囑託或得其承諾，而使之墮胎者
，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涉及cedaw法條 
           -第十二條衛生保健 

 1.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消除在保
健方面對婦女的歧視，保證她們在男女平等
的基礎上取得各種包括有關計劃生育的保健
服務。 

 2.儘管有本條第 1  款的規定，締約各國應
保證為婦女提供有關懷孕、分娩和產後期間
的適當服務，必要時予以免費，並保證在懷
孕和哺乳期間得到充分營養。 

 

 



涉及cedaw法條 

 第12條 

 第16條第1款 

 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在有關婚姻
和家庭關係的一切事務上對婦女的歧視，並特
別應保證婦女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e)有相同
權利自由且負責地決定子女人數和生育間隔，
並使婦女有管道獲得行使此權利的知識、教育
和方法。 

 



涉及一般性建議-21及24號 

 第21號一般性建議 

 21…. 婦女有權決定子女的人數和生育間隔。 

 22…..禁止採取一些對婦女有嚴重影響的強制性
手段諸如強迫懷孕、人工流產或絕育。 

 

 

 

 

 



第24號一般性建議 

 

 12. 禁止締約國拒絕在法律上允許為婦女提供
生育健康服務。 

 14. 締約國不應基於身為婦女而無法得到先生
、伴侶….的同意。妨礙婦女獲得適當保健的障
礙，尚包括將僅有婦女所需的醫療程序視為犯
罪行為，或懲罰接受此類醫療的婦女。 

 31.締約國應：(c)盡可能修訂視墮胎為犯罪的
法律，以撤銷對墮胎婦女的懲罰性措施；…(e)
要求各項保健服務尊重婦女人權，包括自主權
、隱私權、保密權、知情同意權和選擇權。 



具體建議19/24 

 (m)締約國報告中應確保採取措施，防止在
生育繁殖方面的脅迫行為，並確保婦女不致
由於節育方面缺少適當服務而被迫尋求不安
全的醫療手術，例如非法墮胎。 

 (n)締約國報告中應說明這些問題的嚴重程
度，並應說明已經採取的措施及其效果； 



不相容，該如何修正？ 

衛生署曾提出修改優生保健法的草案，不
過，草案內容卻將需要配偶同意改為「告
知」，而女性也必須要有3天思考期。等
於讓其他人的意見有介入的權力，最後還
是將女性的生育自主權交給丈夫以及夫家
，讓女性承受更多壓力。不合情理的優生
保健法，也讓醫生承擔法律風險。 

 



修法要素 

 提供足夠的諮商或
資訊管道 

 尊重婦女自主權 

 不因此喪失接受保
健服務機會 

 避免懲罰婦女 



讓懷孕成為快樂的事 



工作篇 



法律規定與執行 



女性助陣 海研五號添亮點 

 ….海科中心組長楊益表示，三千米深海
ROV具有兩百公斤抓舉力的機械手臂，配有
高解析鏡頭，猶如「把科學家眼睛帶到水下
」。….. 海研五號十八名船員中，只有兩位
女性，分別是廿六歲的二副蘇姿音與廿三歲
的三副陳雅琴，她們在以男性佔多數的船員
中，顯得格外吸睛。她們看到海研五號上的
科學儀器，直呼大開眼界，對海底生物之多
，也連聲讚嘆、感到不可思議。 

 





100年海巡署招募簡章 


工
作
內
容
： 



１
、
依
海
岸
巡
防
法
第

4
條
規
定
，
本
署
及
所

屬
機
關
職
司
下
列
事
項

： 



（
１
）
海
岸
管
制
區
之

管
制
及
安
全
維
護
事
項

。 



（
２
）
入
出
港
船
舶
或

其
他
水
上
運
輸
工
具
之

安
全
檢
查
事
項
。 



（
３
）
海
域
、
海
岸
、

河
口
與
非
通
商
口
岸
之

查
緝
走
私
、
防
止
非
法

入
出
國
、
執
行
通
商
口

岸
人
員
之
安
全
檢
查
及

其
他
犯
罪
調
查 

事
項
。 



（
４
）
海
域
及
海
岸
巡

防
涉
外
事
務
之
協
調
、

調
查
及
處
理
事
項
。 



（
５
）
走
私
情
報
之
蒐

集
，
滲
透
及
安
全
情
報

之
調
查
處
理
事
項
。 



（
６
）
海
洋
事
務
研
究

發
展
事
項
。 



（
７
）
執
行
事
項
： 



甲
、
海
上
交
通
秩
序
之

管
制
及
維
護
事
項
。 



乙
、
海
上
救
難
、
海
洋

災
害
救
護
及
海
上
糾
紛

之
處
理
事
項
。 



丙
、
漁
業
巡
護
及
漁
業

資
源
之
維
護
事
項
。 



丁
、
海
洋
環
境
保
護
及

保
育
事
項
。 



（
８
）
其
他
有
關
海
岸

巡
防
之
事
項
。 



２
、
服
務
期
間
，
工
作

性
質
需
視
勤
（
業
）
務

實
際
需
要
，
採
24
小
時

輪
值
方
式
執
勤
，
並
得

依
任
（
勤
）
務
需
要
管

制
遷
調
。 



３
、
分
發
本
署
海
岸
巡

防
總
局
各
地
區
巡
防
局

所
屬
機
動
查
緝
隊
，
從

事
犯
罪
調
查
外
勤
為
主

，
並
須
負
責
或
協
助
查

緝
走
私
、
非
法
入
出
國

、
滲
透
調
查
及
海
洋
資

源
維
護
、
海
洋
環
境
保

育
及
配
合
業
務
需
要
執

行
調
查
蒐
證
、
跟
監
、

守
候
、
逮
捕
、
偵
訊
、

移
送
等
工
作
。
於
服
務

期
間
，
得
依
任
（
勤
）

務
需
要
管
制
遷
調
。 

 



國家能採取何措施？ 

 (100）年1至12月本總局執行「國內商港進
出金屬感應門及人身安全檢查性別統計」，
女性人數佔該項統計人數43％、男性則佔
57％；其中進出金屬感應門女性人數統計
34％，男性則佔46％，人身安全檢查女性
人數統計9％，男性則佔11％。… 

 本總局各地區巡防局商港安檢所計有基隆商
港安檢所等9處，目前執檢人力共計262人
，其中男性安檢人員233人、女性安檢人員
29人，男、女性比例為89:11  

 





男 

女 

 
海巡署100年底現有員額性別統計  
13417－ 428  



第四條-暫行特別措施 

 締約各國為加速實現男女事實上的平等而採
取的暫行特別措施，不得視  為本公約所指
的歧視，亦不得因此導致維持不平等的標準
或另立標準；  這些措施應在男女機會和待
遇平等的目的達到之後，停止採用。  



第四條 暫行特別措施與特別措施 

 

一、CEDAW採納暫行特別措施之前提 

1.講求實質平等 

2.看到男女在各社會文化和經濟領域中結構
性的不平等、以及歷史性/過去的歧視 

3.認為立足點的平等、相同待遇是不夠的 

4.結果平等的追求:數量和品質的結果 

 



暫行特別措施的性質 

1.是一種矯正式的平等 

2.是一種手段 

2.並非男女平等原則的例外 

 因此條文明白指出，並非CEDAW所指的歧視 

4.暫時性的差別待遇 

 旨在解決與因社經文地位結構所造成的差異，而非因生
理造成的差異(永久性的需求) 

5.是為了加速消除對婦女的歧視，單純的改善
婦女社經文狀況者僅是一般性的措施 

 



暫行特別措施之採取與選擇 

 

1.應說明採行某項措施之理由 

2.應有法律或憲法作為法源 

3.性別統計資料庫的建立 

(1)以判斷是否有實質平等的違反, 或有實
際上或結果的不平等 

(2) 以判斷暫行特別措施是否達到成效 

 

 



暫行特別措施-第25號一般性建議 


訂
定
指
標 

 



性
別
統
計 

 



採
取
措
施 



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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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資
源
分
配 



優
惠
待
遇 

 



特
別
報
告 



國家該怎麼辦？ 

 



第16號一般性建議書：城鄉家庭企
業中的無酬女工，第9號性別統計 

 CEDAW第2 條(c)項、第11條(c)、(d)和
(e)項，  

 …(a) 在其提交委員會的報告中，列入關於
家庭企業中無酬女工的法律和社會狀況的資
料； (b) 蒐集關於家庭企業中婦女未有薪酬
、社會保障、社會津貼的資料，並列入提交
委員會的報告； (c) 採取必要措施，保障在
家庭企業工作但未獲薪酬、社會保障和社會
福利的婦女享有該等待遇。 



暫行特別措施之擬定 

 為促進性別平等 

 以性別統計為基礎,了解女性投入工作之困
難點 

 提出四年改善方案 

 擬定目標 

 投入資源 

 改善硬體設備-建立友善之工作環境 

 改善軟體制度-平衡家庭與工作 

 優惠性待遇 



暫行措施-德國的啟示 


本
局
工
作
人
員
工
作
地
點
不

確
定
，…

. 

 



本
局
工
作
人
員
及
其
家
庭
成

員
不
得…

..

不
得
與
當
地
人

員
有
任
何
私
人
接
觸
。 


 

本
局
促
進
男
女
之
平
等
，
因

此
對
於
女
性
被
錄
用
者
，
依

其
能
力
將
優
先
拔
擢
於
較
高

職
位
。 


 

本
局
為
使
員
工
能
兼
顧
家
庭

與
職
業
，
於
職
務
之
可
能
性

下
，
提
供
彈
性
工
時
之
制

度
。 



海巡署查緝千萬走私菸 查緝雙姝成
「嬌」點  

 〔本報訊〕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
臺東查緝隊29日在澎湖登檢可疑船筏，查獲
市值高達千萬的走私洋菸。值得注意的是，
2位女性查緝員，不畏海上查緝勤務危險艱
辛，主動請纓隨船出海，意外成為此次破案
的「嬌」點。…其中，台東機動查緝隊所屬
2位女性查緝員，不畏海上查緝勤務危險艱
辛，主動請纓隨船出海，令許多男性刮目相
看，此「巾幗不讓鬚眉」一事蹟，也為該隊
津津樂道。  

  
 
 







保護受雇者？ 

限制受雇者工作權？ 



勞工安全衛生法 第 21 條   

雇主不得使女工從事左列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 一

、坑內工作。 二、從事鉛、汞、鉻、砷、黃磷、氯氣
、氰化氫、苯胺等有害物散布場所 之工作。 三、鑿岩
機及其他有顯著振動之工作。 四、一定重量以上之重
物處理工作。 五、散布有害輻射線場所之工作。 六、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危險性或有害性之工作。 

  前項第五款之工作對不具生育能力之女
工不適用之。 第一項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之認定標

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一款之工作，於

女工從事管理、研究或搶救災害者，不適用之。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15013&lno=21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15013&lno=21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15013&lno=21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15013&lno=21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15013&lno=21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15013&lno=21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2 條 

   雇主不得使妊娠中或產後未滿一年之女
工從事左列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  

 一、已熔礦物或礦渣之處理。 二、起重機、人字臂起
重桿之運轉工作。 三、動力捲揚機、動力運搬機及索
道之運轉工作。 四、橡膠化合物及合成樹脂之滾輾工
作。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危險性或有害性
之工作。 前項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之認定標準，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各款之工作，於產後滿六個
月之女工，經檢附醫師證明無礙健康之 文件，向雇主
提出申請自願從事工作者，不適用之。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15013&lno=22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15013&lno=22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15013&lno=22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15013&lno=22


雇主違反時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九萬元以下罰金： 

 ….. 

 二、違反第十條第一項、第二十條第一項、
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或第
二十八條第二項、第四項之規定。 

 



找出問題 

 未考量婦女各歷程之需求（因年齡及懷孕） 

 未保障婦女工作健康之安全 

 未保障婦女生育機能之權利 

 剝奪婦女之工作權 

 



第十一條（社會保障之權利） 

 1.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在就
業方面對婦女的歧視，以保證 

   她們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享有相同權利，
特別是： 

 （ a ）人人有不可剝奪的工作權利；…. 

 （e）享有社會保障的權利，特別是在退休、失業、疾
病、殘廢和老年或在其他喪失工作能力的情況下，以及
享有帶薪度假的權利；………… 

 （f）在工作條件方面享有健康和安全保障，包括保障
生育機能的權利。 



第11條第1項. 
締約各國為使婦女不致因結婚或生育而受歧視，又為保障
其有效的工作  權利起見，應採取適當措施： 

 （a）禁止以懷孕或產假為理由予以解僱，以及以婚姻狀況為理由
予以解僱的歧視，違反規定者予以制裁； 

  （b）實施帶薪產假或具有同等社會福利的產假，而不喪失原有
工作、年資或社會津貼； 

  （c）鼓勵提供必要的輔助性社會服務，特別是通過促進建立和發
展托兒設施系統，使父母得以兼顧家庭義務和工作責任並參與公
共事務； 

  （d）對於懷孕期間從事確實有害於健康的工種的婦女，給予特
別保護。 

 3.應根據科技知識，定期審查與本條所包涵的內容有關的保護性
法律，必要時應加以修訂、廢止或推廣。 

 



重要法律指標 

人人有不可剝奪的工作權利 

國家應制定法律保障婦女獲得同等之社會
保障權利 



國家應採取那些措施？ 

 法規有修正必要？ 

 

 該如何修正？ 

 

 您該如何裁判？ 

 如果雇主有提供安全
的措施？ 

 如果該婦女自願工作
且能力可以勝任？ 

 如果雇主定期請勞工
進行健康檢查而健康
無疑問？ 




